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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25日2023年5月25日

（2023）浙0782破2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利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3年5月19日裁定受理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的联
合管理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债务人须知浙江
得胜纺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
理人或者本院提交以下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1、述职报告并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2、债务清册；3、债权清册；4、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5、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况等相关
材料二、债权人须知1、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3年7月6日前向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管理
人申报债权。2、债权申报地点及电话：浙江省义乌市总
部经济园 B 区 6 幢 2203 室，联系人：楼思媛，
15967963743。3、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4、
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5、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及财产
持有人须知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四、会议须知本院定于2023年7月17日9时
00分通过互联网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150号
吴志清：本院受理乔艳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83
民初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2213号
许少文（公民身份号码：332502197209231935）：

本院受理原告方移香、朱华冬与被告许少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要
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自2020年6月18日起按利息1.5分计算至
还款之日止）；二、本案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视为
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本案将定于2023年7月17日
8时40分在本院东门三楼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由审
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
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769号
徐建民：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金瑞塑胶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769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徐建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衢州市金瑞塑胶有限公司货款92623元及逾
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或向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629号

黄志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洪良诉被告黄志明、
俞莲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法判决：
一、由被告黄志明归还原告王洪良借款本金40000元
及其利息，利息自2020年8月12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的
四倍计算，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被告俞莲
木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80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360元，由被告黄志明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缴纳，被告俞莲木承担连带责
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
36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518号
李竹根：本院受理原告张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张峰起诉要求你归还借
款12000元及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未到，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1044号
姚宏宪：本院受理刘万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
2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329号
王素琴：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1329号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7月10日）。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你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金57989.48元、利息
4312.42元、违约金1437.47元（利息、费用暂计至
2023年2月7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规定
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1日10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015号
金聪：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2015号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2023年7月10日）。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你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金 14954.29 元、利息
3511.15元、违约金1170.38元（利息、费用暂计至
2023年4月11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规
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1日10
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643号
李婷勇：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区博能电动车

商行与被告李婷勇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7月18
日）。原告要求判决被告支付截至2023年1月2日租
金499.99元及违约金219.9元并继续支付按《租赁服
务协议》之约定自2023年1月3日起计算租金及违约
金至实际归还锂电池之日止；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原告
租借驾城锂电池1件；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7
月20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162号
陈凤：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凤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
你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金 12534.73 元、利息
4157.25 元、违约金 6527.92 元（利息费用暂计至
2023年4月13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规
定的方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7月18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515号
蒋冬芳：本院受理原告林菊花与被告蒋冬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七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515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蒋冬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林菊花借款本金
240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依法减
半收取2450元，由被告蒋冬芳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338号
杭州东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原告台州中篁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东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活动费用20000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定于2023年7月20日9时
30分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至
2023 年 7 月 19 日止。
逾期将依法判决 。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857号
管晨：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1857号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2023年7月10日）。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你支付丰收贷记卡欠款本金 8398.50 元、利息
1372.78元、违约金457.59元（利息、费用暂计至2023
年2月7日，此后的利息、费用按章程及合约规定的方
法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1日10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4民初609号
陈彩娇（浙江省永嘉县岩坦镇垟垄村）：本院受理

原告徐陆军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彩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给原告徐
陆军货款7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23年2月20日起按
年利率5.48%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徐陆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10元，由
被告陈彩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
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预交，逾期不
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
622840036789980986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
市分行营业中心）。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163号
秦娇娇：本院受理原告郑巧巧诉你及被告吴巧

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1081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215号
陈国武（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开发路

881号202室）：本院受理原告赖军雄诉被告陈国武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1121民初2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被告陈国武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给原告
赖军雄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2日起
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起按年利率14.6%计算）。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81破9号

本院根据何爱美的申请于2023年5月11日裁定
受理浙江龙泉披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浙江龙泉披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龙
泉披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6月
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丽水市
莲都区北苑路198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联系人：
陈 玉 娟 、魏 巍 ；联 系 电 话 ：18767848692、
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
龙泉披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现定于
2023年7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策二审判庭召
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81破10号

本院根据何爱美的申请于2023年5月11日裁定
受理浙江宝溪饮用水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丽水万邦天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浙江
宝溪饮用水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宝溪饮用水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3年6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北苑路198
号万地财富大厦A座6楼；联系人：陈玉娟、魏巍：联系
电话：18767848692、13757092023），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宝溪饮用水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现定于2023年7月10日15时30分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龙泉市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诸暨市奥德美服饰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诸暨市奥德美服饰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诸

暨市奥德美服饰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
2023 年 3 月 20 日，该债权总额为 7,412,724.77 元，其中本金
为 4,799,956.61 元、利息 357,571.50 元、罚息 1,337,960.91
元、复利 99,671.04 元、迟延履行金 817,564.71 元（利息计算
截止 2023 年 3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
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涉及破产
的，以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为准）。截至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20 日前，该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
人。

处置方式：通过360拍卖网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
请投资者登录360拍卖网(网址http://www.360pai.com)\长
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
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

（担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
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保证金需按 360 拍卖网相关

要求在正式竞价开始前完成支付。
竞价日期为2023年6月1日10时至2023年6月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 280 万元，保证金 30 万元，增
价幅度5万元。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陈逸 联系电话：0571-85167842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石佳华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5月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董正根债权转让联合公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董正根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董正根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董正根，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董
正根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董正根

2023年5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3年3月31日

注：具体本金、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序号

1

债权资产

临安市瑞丰纸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95082015281608、95082015281908、95082016280161、95082016180192、95082016280414、
CD95082016880302、CD95082016880349、CD95082016880465、

未偿本金

0.00

未偿利息

9,714,259.74

本息合计

9,714,259.74

担保合同

ZB9508201500000180、ZD9508201400000054、ZB9508201500000179

担保情况

骆国林、黄雪伟

杨英才：
你单位杭州中久消防检测有限公司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出具虚假文件,你作为该单位该项目的检测员，应承担
法律责任，我大队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对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西消行罚决字〔2022〕第 0363 号），2022 年 9 月 30 日
作出的对你做出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的处罚，并依法向你
个人送达。由于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
定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我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发出《催告书》。（文

号：催告书西消催字〔2023〕第 0008 号）催告你单位履行义
务。因采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方
式均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
之规定，限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杭州银行
各网点缴纳罚款壹万元整及加滞纳金壹万元整，并依法承
担迟延履行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
仍不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的，我大队将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5月25日

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杭
州萧山东南气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3 年 02
月 28 日，该债权总额为 5,358.65 万元,本金为 2,626.38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该债权由杭州派盟
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杭州东南气体有限公司,孙伟丽,王
水祥提供担保。其他相关情况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自
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
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

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
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
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
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 子 邮 件 ：chenfajia@cinda.com.cn,liqianwen@cinda.

com.cn,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 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朱晓伟、王备英:
你方于 2007 年 1 月 18 日向樊永海借款人民币 280 万

元，约定借款日期从 2007 年 1 月 18 日至 2007 年 2 月 5 日。
后因你方未按约还款，樊永海于2007年9月26日向义乌市
人民法院起诉，义乌市人民法院以 2007 义民初字第 7409
号判决书判决你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樊永海借款
人民币 280 万元及利息(2007 年 1 月 18 日至 2007 年 9 月 25

日间的利息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付，以后的利息按月利千
分之三十从2007年9月26日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因
你方未主动履行，樊永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
案号为 2008 义执字第 1906 号，目前该案仍未执行完毕。
现樊永海已将以上债权转让给骆雄飞，法院有关执行的一
切事务也由骆雄飞行使，特通知你方自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向骆雄飞履行债务。

骆雄飞联系方式:15757919666 通知人：樊永海15057935262
2023年5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

自 2023 年 5 月 21 日零时起，浙江鸿禧诚贸易有限公
司启用新的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负责人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原浙江鸿禧诚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
用章、负责人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全部作废。

特此公告。
浙江鸿禧诚贸易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5日

公告


